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

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千方科技 股票代码 00237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洲 康提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中关村软件

园27号院

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中关村软件

园27号院

电话 010-50821818 010-50821818

电子信箱 securities@ctfo.com securities@ctfo.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944,704,305.40 938,023,361.86 0.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6,384,852.69 130,442,006.87 19.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04,093,121.16 122,976,396.99 -15.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69,682,306.81 -255,694,196.06 -5.4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12 1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12 1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2% 4.31% 0.4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6,149,835,272.62 6,103,683,066.83 0.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333,897,595.10 3,249,221,162.33 2.6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8,65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夏曙东 境内自然人 28.94% 319,590,408 259,590,408 质押 246,490,000

北京中智汇通

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46% 82,420,456 0 质押 48,540,000

北京建信股权

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59% 72,831,036 0 质押 43,800,000

张志平 境内自然人 4.85% 53,591,504 0 质押 43,879,400

赖志斌 境内自然人 4.85% 53,591,504 0 质押 1,950,000

北京电信投资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2% 25,620,304 0

夏曙锋 境内自然人 1.97% 21,773,836 16,330,378 质押 7,903,000

紫光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7% 19,500,000 0

太平洋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6% 15,041,492 0

杨浮英 境内自然人 1.25% 13,829,556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夏曙东、北京中智汇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及夏曙锋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在公司上述股东中,杨浮英是融资融券投资者信用账户股东。公司股东杨浮英除通过普通

证券账户持有12,580,000股外，还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1,249,556股，实际合计持有13,829,556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公司乔迁新居，入住中关村软件园。公司持续开展“互联网+智慧交通” 战略布局，收入规模不断扩大，盈利水

平稳步提升，实现营业收入944,704,305.40元，同比增长0.71%，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6,384,852.69元，同比增长19.89%。

（1）战略布局取得重大突破

在传统信息化业务稳步发展的基础上，公司实现了在视频产品、物流金融、智能网联汽车三个领域的重大战略布局，提升

了智能交通、商用车联网领域的竞争力，助力公司占据未来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制高点。

投资宇视科技，布局“平安城市” ，补充公司产品基因，增强公司在视频应用、车路协同、传输传感等方面研发能力和技术

储备，进一步确定公司在智能交通、视频监控、智能驾驶、交通大数据领域的综合优势和领先地位。

公司牵头建设“基于宽带移动互联网的智能汽车和智慧交通”应用示范项目实施，2017年6月，公司参与承建的国家智能

汽车与智慧交通（京冀）示范区已开始在北京亦庄开发区荣华南路部署开放试验道路路侧通信设备，为智能网联汽车提供

V2X服务，国内首条智能网联潮汐车道在北京亦庄启用,助力智能驾驶产业发展。

公司在产业+金融的生态圈构建重要布局，涉足金融物流领域投资设立千方小贷，千方小贷满足物流生产与消费过程的

小额资金需求，实现资金流与实物流、信息流相结合的产业信贷服务，千方小贷是依托车联网数据开展业务的信贷机构。千方

小贷自开业以来累计发放贷款4.1亿元，截止2017年6月30日贷款余额1.9亿元。

（2）各板块业务协同发展，细分行业继续保持较强竞争优势

围绕智能交通板块，在“公路、城市、民航、轨交、水运” 大交通领域，以系统集成、软件开发、信息化服务与运营服务经营

形态构成了较为完整的交通信息化产业链。以“千方大交通云”为平台，以“千方大交通数据”为核心，协同并跨界整合资源，

在市场上形成较强的竞争优势，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智能交通建设及运营领军企业。

就细分行业来看，公司在高速公路机电领域进一步巩固了行业领先地位，继续稳居行业前列；在智慧高速方面积极探索，

为未来智慧高速发展做好了准备；在公安与城市交通领域快速发展，交通信息化收入稳居行业第一；轨道交通PIS业务继续保

持市场第一；智能公交、智慧停车、出租车综合信息服务与运营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与首开集团成立合资公司积极拓展智慧停

车业务、与京煤集团共同设立北京京能千方停车投资建设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加快公司在核心商圈及社区停车业务的市场开

拓，获取了位于北京市丰台区总部基地的停车场十二年的经营权，抢占北京停车市场发展先机；民航领域实现业绩大幅增长；

水运信息化领域重点发力，已拥有乌江数字航道（一期）建设工程、RBN-DGPS台站建设工程及沿海北斗精密定位服务系统

建设项目（一、二期）、浙江海事局SDN敏捷网络建设工程等项目经验。

（3）技术不断创新、品牌影响力不断增强

2017年上半年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10项、软件著作权9项。截至2017年6月30日，公司已具备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一级资

质、CMMI五级认证、互联网地图服务测绘甲级等业内顶级资质，是交通运输部认定的“智能交通技术和设备” 行业研发中

心；公司累计获得国家及省级奖项18项，承担了国家省部级重大专项40项，累计申请专利160项，其中发明专利122项，软件著作

权383项。这些资质与奖项充分体现了公司在技术、产品、质量控制、市场积累、营销网络等方面的过硬综合实力，树立了较高

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

同时，公司密切关注各地大交通领域内与公司业务与战略发展高度契合的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政府和社会资

本合作模式）项目动态，发挥公司人才、技术及项目经验优势，通过创新投融资方式参与城市智能交通投资、建设及运营。启动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计划，助力公司战略目标的实施及业务规模快速扩张。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1）本期发生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 元

被购买方名

称

股权取得时

点

股权取得成

本

股权取得比

例

股权取得方

式

购买日

购买日的确

定依据

购买日至期

末被购买方

的收入

购买日至期

末被购买方

的净利润

华宇空港

（北京）科

技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

28日

19,250,

000.00

55.00% 现金收购

2017年4月1

日

已控制被购

买方的财务

与经营

8,211,366.44 80,629.24

北京中兴机

场管理有限

公司

2017年05月

03日

11,522,

488.93

60.00% 现金收购

2017年06月

05日

已控制被购

买方的财务

与经营

0.00 -312,253.92

注：分步实现企业合并且在本期取得控制权的交易，应分别说明前期和本期取得股权的时点、成本、比例及方式。

其他说明：

（2）合并成本及商誉

单位： 元

合并成本 华宇空港（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中兴机场管理有限公司

--现金 19,250,000.00 3,820,000.00

--非现金资产的公允价值

--发行或承担的债务的公允价值

--发行的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

--或有对价的公允价值

--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股权于购买日的

公允价值

7,702,488.93

--其他

合并成本合计 19,250,000.00 11,522,488.93

减：取得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 15,173,140.19 10,904,038.18

商誉/合并成本小于取得的可辨认净资

产公允价值份额的金额

4,076,859.81 618,450.75

合并成本公允价值的确定方法、或有对价及其变动的说明：

（3）被购买方于购买日可辨认资产、负债

单位： 元

华宇空港（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中兴机场管理有限公司

购买日公允价值 购买日账面价值 购买日公允价值 购买日账面价值

资产： 53,661,689.67 53,661,689.67 19,251,818.27 19,251,818.27

货币资金 6,253,860.23 6,253,860.23 3,115,453.84 3,115,453.84

应收款项 28,879,310.77 28,879,310.77 70,000.00 70,000.00

存货 6,016,360.25 6,016,360.25

固定资产 784,862.66 784,862.66 85,704.20 85,704.20

无形资产 15,000.02 15,000.02

预付款项 2,393,949.60 2,393,949.60 330,000.00 330,000.00

其他应收款 7,919,697.83 7,919,697.83 15,556,122.00 15,556,122.00

长期待摊费用 94,538.23 94,538.23

递延所得税资产 1,398,648.31 1,398,648.31

负债： 26,074,162.05 26,074,162.05 901,769.15 901,769.15

借款

应付款项 17,309,717.66 17,309,717.66 143,106.19 143,106.19

递延所得税负债

预收款项 276,384.48 276,384.48 740,600.00 740,600.00

应付职工薪酬 580,989.48 580,989.48 2,332.72 2,332.72

应交税费 5,558,175.99 5,558,175.99 6,831.38 6,831.38

其他应付款 2,348,894.44 2,348,894.44 8,898.86 8,898.86

净资产 27,587,527.62 27,587,527.62 18,350,049.12 18,350,049.12

减：少数股东权益 12,414,387.43 12,414,387.43 7,446,010.94 7,446,010.94

取得的净资产 15,173,140.19 15,173,140.19 10,904,038.18 10,904,038.18

注：资产、负债项目可根据重要性原则分类汇总列示；单项不重大的企业合并可汇总列示。

可辨认资产、负债公允价值的确定方法：

企业合并中承担的被购买方的或有负债：

其他说明：

（1）2016年12月，本公司与黄思平、李光慧、王明可及华宇空港（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关于华宇空港（北京）科技有

限公司之股权收购之合作协议，合同各方同意千方科技以1925万元的价格受让华宇空港（北京）科技有限公司55%的股权，累

计支付投资款1,154.81万元，已付款金额占全部股权转让款的60.00%，并已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确定购买日为2017年4月1

日。

（2）2016年11月16日，本公司与北京中兴金港机场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艾恒及朱海宁签订了关于北京中兴机场管理有限

公司之股权转让及增资扩股协议，协议各方协商同意千方科技对北京中兴机场管理有限公司增资818万元，增资后千方科技

持有北京中兴机场管理有限公司45%股权，2017年3月24日千方科技支付投资款818万元；2017年3月20日，本公司与北京中兴金

港机场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签订了关于北京中兴机场管理有限公司之增资扩股及股权转让协议，协议双方协商同意对北京中

兴机场管理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千方科技对北京中兴机场管理有限公司增资182万元，同时出资200万元受让北京中兴机场管

理有限公司10%股权，增资扩股后千方科技持有北京中兴机场管理有限公司60%股权，截止2017年6月5日，千方科技支付投资

款382万元，并已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确定购买日为2017年6月5日。

2、处置子公司

是否存在单次处置对子公司投资即丧失控制权的情形

√ 是 □ 否

单位： 元

子公司

名称

股权处

置价款

股权处

置比例

股权处

置方式

丧失控

制权的

时点

丧失控

制权时

点的确

定依据

处置价

款与处

置投资

对应的

合并财

务报表

层面享

有该子

公司净

资产份

额的差

额

丧失控

制权之

日剩余

股权的

比例

丧失控

制权之

日剩余

股权的

账面价

值

丧失控

制权之

日剩余

股权的

公允价

值

按照公

允价值

重新计

量剩余

股权产

生的利

得或损

失

丧失控

制权之

日剩余

股权公

允价值

的确定

方法及

主要假

设

与原子

公司股

权投资

相关的

其他综

合收益

转入投

资损益

的金额

海南千

方智通

科技有

限公司

1,700,

000.00

85.00%

现金出

售

2017年

06月30

日

已丧失

被处置

方的财

务与经

营管理

权

-6,573,

671.74

15.00%

1,460,

059.72

1,460,

059.72

购时点

公允价

值持续

计算

其他说明：

（1）2017年6月，本公司之孙公司北大千方与重庆智慧百计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关于海南千方智通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

让协议，合同双方协商同意北大千方将海南千方智通科技有限公司85%的股权以170万元的价格出让给重庆智慧百计科技有

限公司。

3、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说明其他原因导致的合并范围变动（如，新设子公司、清算子公司等）及其相关情况：

本期，本公司之孙公司北大千方投资成立控股子公司浙江千方科技有限公司及福州千方轨道交通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

之孙公司紫光捷通投资成立紫光捷通（天津）科技有限公司；上述3家公司包括在期末合并范围内。

法定代表人：

夏曙东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8月22日

证券代码：002373� � � �证券简称：千方科技 公告编号：2017-049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于2017年8月11日以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17年8月22日

上午10：30在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中关村软件园27号院B座5层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会议由董事长夏曙东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

过了如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依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号）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

更，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

司章程》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该变更对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具体内容请参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的独立意见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 审议通过了《2017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017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全文刊

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独立董事对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发表了独立意见，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3、 审议通过了《2017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请参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2017年半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的独立意见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4、 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转让杭州鸿泉数字设备有限公司股权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北京北大千方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大千方” ）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千方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2014年7月7日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同意启动收购杭州鸿泉数字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鸿泉” ）股权事宜；2014

年12月1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

独立意见，同意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募集资金，募集资金用途包括收购杭州鸿泉55%的股权，并进行了公告；2015年1

月5日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并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具体事宜并进行了公告；2015年5月20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修改募集资金用途，募集资金不再用于收购杭州鸿泉55%股权项目，并进行了公告；2015年9

月，北大千方通过受让股权方式，总计受让杭州鸿泉1210万元出资（占注册资本比例55%），股权转让款以北大千方的自有资

金支付。

北大千方于2016年9月向何军强转让198万元杭州鸿泉的出资（占注册资本比例9%），转让价款为人民币1800万元，向王

原东转让198万元杭州鸿泉的出资（占注册资本比例9%），转让价款为人民币1800万元；此次股权转让已经2016年7月12日公

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北大千方于2017年6月向杭州崇福锐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转让72万元杭州鸿泉的出

资（占注册资本比例3.05%），转让价款为人民币19,815,562.8元；向杭州崇福锐鹰二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转让

146.7万元杭州鸿泉的出资（占注册资本比例6.21%），转让价款为人民币40,373,201.6元；向舟山市科先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转让76.3万元杭州鸿泉的出资（占注册资本比例3.23%），转让价款为人民币21,000,000元；此次股权转让已经2017年6

月29日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

公司董事会审议认为杭州鸿泉业务收入和利润占比较低，转让杭州鸿泉的股权对公司无重大影响。前述股权转让均不构

成关联交易，且股权转让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总经理办公会审议同意前述股权转让符合《公司章程》

（2014）、《董事会议事规则》（2014年）、《经理工作制度》（2014年）等公司内部决策程序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对北大千方前

述转让杭州鸿泉股权的决定予以确认。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5、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同意提名夏曙东先生、屈山先生、夏曙锋先生、王业强先生、尹建平先生、张兴明先生为第四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候选人。其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总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人数的二分之一，任期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

起三年。简历详见附件。

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董事会成员就任前，原董事仍将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其它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认真履行董事职责。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提名的独立意见，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选举。

6、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同意提名慕丽娜女士、黄峰先生、陈荣根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候选人，任期自股东

大会通过之日起三年；慕丽娜女士、黄峰先生已取得深交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陈荣根先生承诺参加最近一次独立董

事培训并取得深交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候选人任职资格和独立性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提请股东

大会进行选举，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已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的要求将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详细信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zse.cn）进行公示。公示期间，任何单位或个人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有异议的，均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

站提供的渠道反馈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提名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提名人、 候选人相关声明，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选举。

7、 审议通过了《关于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依据公司所处的行业及地区的独立董事整体津贴水平和公司实际情况，拟定独立董事年度津贴（税前）每人每年为8万

元，独立董事出席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等会议及办理公司其他事务所发生的费用由公司承担。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的独立意见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8、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定于2017年9月8日下午14:30时在公司1层会议室召开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内容请参见同日刊登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召开2017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8月24日

附件：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夏曙东：男，1972年10月生，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于2000年创立北京北大千方科技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2003年毕业于

北京大学地理学与地理信息系统专业，获博士学位。2008年5月至今担任北京千方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2014

年7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夏曙东先生是公司实际控制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19,590,408股，持股比例为28.94%，夏

曙东先生与公司拟选举的董事夏曙锋先生为兄弟关系，除上述情况外，夏曙东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

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屈山： 男，1968年1月生， 硕士研究生。1990.9-1993.4在北京电机总厂工作，1993.5-1995.8在北大方正集团工作，

1995.9-2002.11在紫光股份有限公司智能交通事业部任总经理，2002.11-2011.3在紫光捷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总经理，

2011.3-至今在紫光捷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长。2014年7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屈山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10,600

股，持股比例0.01%；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夏曙锋：男，1978年9月生，博士研究生，中国注册会计师。毕业于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2003年5月至2008年5月在北京北

大千方科技有限公司担任财务总监；2008年5月至2014年6月担任北京千方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副总裁。2014年7月至

今任本公司董事、财务总监、副总经理。夏曙锋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1,773,836股，持股比例为1.97%。夏曙锋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

人夏曙东先生为兄弟关系，除上述情况外，夏曙锋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在最高

人民法院网站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王业强：男，瑶族，1980年4月生，硕士研究生。2002年7月参加工作，毕业于新加坡管理大学管理学院资产管理专业。曾任中

国建设银行总行个人银行业务部及高端客户部干部、副经理、中国建设银行总行财富管理与私人银行部经理，中国建设银行

总行信托机构筹备组成员、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创新发展部副总经理。现任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信托业务总监、兼创新

业务中心总经理、建信（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2014年7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王业强先生未持

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在最高

人民法院网站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尹建平：男，1962年11月生，本科。1983年7月至2000年5月任山东华光集团高级工程师，2000年5月至2011年11月任北京共

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2010年7月至今任安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6年3月起任本公司董事。尹建平先生未持有公

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

法院网站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张兴明，男，1972年生，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曾任国泰君安证券股份公司投资银行总部副总经理；北京和利时系统工程

股份公司、北京比特科技股份公司董事会秘书，美国安泰资本有限公司中国代表处执行董事。张兴明先生拥有多年在证券公

司投资银行业务领域工作经验和董事会秘书经验。张兴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

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

条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慕丽娜：女，1978年12月生，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本科，同时拥有法学学士学位。拥有多年投资银行和经纪业务管理工作经

验。曾任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项目经理、高级经理；瑞银集团财富管理投资产品经理、基金运营主管；现任天弘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金融机构总经理助理业务总监、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00116）独立董事。2014年7月至今任本公司

独立董事。慕丽娜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

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黄峰：男，1970年生，法学学士，中国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北注协专家管理人才。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从事金融、财

务审计工作多年。历任中国银行崇文区支行科长，北京京都会计师事务所部门经理、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现任瑞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伙人、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000931）独立董事、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000961）独立董事。黄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陈荣根：男，1971年生，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从事高校和科研院所实验室技术投资与孵化多年。历任乐成教育管理有限

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北京悦成三际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北京创客帮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董事长，北大校友创业联合会

副会长，北京大学数学校友理事会理事、山东理工大学兼职教授、中关村高端领军人才、科技部评审专家。陈荣根先生未持有

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在最高人

民法院网站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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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17年8月11日以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17年8月22日

11:30在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中关村软件园27号院B座5层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会议由

孙大勇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关于政府补助相关会计政策的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本次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

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2、 审议通过了《2017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

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3、 审议通过了《2017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请参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2017年半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4、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同意提名孙大勇先生、孙霖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监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

件），并提交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以上监事候选人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的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公司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不超过公 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

事不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选举。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7年8月24日

附件：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孙大勇：男，1976年1月生，本科。1998年在中国出国人员服务总公司财务部工作；2003年8月至2006年7月在中联财务顾问

有限公司任高级经理；2006年8月至2010年2月在中视电视购物有限公司任企划部副总监等职；2010年11月至2014年6月在北京

千方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历任企业发展部经理、行政总监、总裁办公室主任等职。2014年7月至今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孙大勇

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7,600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

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孙霖：男，1972年5月生，本科。曾先后任北京市崇文区园林市政管理局办公室主任、国家建设部人力资源开发中心交流处

副处长、处长、办公室主任；2009年3月至2015年6月历任北京千方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办主任、行政总监、北京千方集团

有限公司总裁助理；2015年7月至2017年7月任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总监；2017年7月至今任北京掌城科技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2016年3月至今任本公司监事。孙霖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及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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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变更原因

财政部于2017年5月10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5号），对

《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进行了修订，要求自2017年6月12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根

据财政部的相关要求，公司对会计政策予以相应变更。

2、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2006年2月15日财政部印发的《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等38项具体准则的通知》（财会〔2006〕3

号）中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

3、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财政部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号）。

4、变更日期

根据前述规定，公司于2017年6月12日起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号）的要求，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

政府补助，应当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应当计入营业外收

支。财政直接拨付给企业的贴息资金，企业应将对应的贴息冲减相关借款费用。同时，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 项目之上单

独列报“其他收益” 项目，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在该项目中反映。

公司自2017年6月12日开始执行上述会计政策，对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2017年1月1日至

2017年6月12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上述会计准则进行调整，不涉及对以前年度列报的追溯调整。

该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三、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的相关意见

1、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合理性说明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依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号）相关规定

进行的合理变更，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该变更对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

响。

2、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响应国家会计政策变更的需要，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要求。本次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3、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关于政府补助相关会计政策的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本次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

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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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半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有关规定，现将本公司2017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

用情况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 2458号）

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向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9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A股46,680,497股，每股价格

人民币38.56元。截至2015年11月25日，本公司共募集资金180,00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2,612.67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177,

387.33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净额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致同验字(2015)第110ZC00582号《验资报告》验证。

（二）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1、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公司以前年度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为18,288.43万元。

2、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报告期内公司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为4,346.53万元，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为22,634.97万元；报告期内公司收到的银行存

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1,474.76万元，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5,668.80万元，其中：报

告期内公司收到的银行理财产品投资收益为1,002.87万元,�累计收到的银行理财产品投资收益为4,805.79万元。

截至2017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160,421.16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及

银行理财产品投资收益）。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文件的规定，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该管

理制度于2014年9月25日经本公司董事会第三届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管理制度并结合经营需要，本公司从2015年11月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使用专户，并与

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管理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截至2017年6

月30日，本公司均严格按照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管理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17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单位：人民币元）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

建设银行北太平庄支行 11050161510000000056 募资专用账户 553,619,638.26

民生银行上地支行 698880005 募资专用账户 69,839,230.64

中信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 8110701014100313184 募资专用账户 68,133,213.55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 91050154740006212 募资专用账户 9,720,272.04

建行北京北太平庄支行 11050161510000000088 募资专用账户 1,212.31

中信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 8110701012900455099 募资专用账户 49,260,812.14

上海浦发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 91050154800010217 募资专用账户 9,395,975.90

浦发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 91050154800010410 募资专用账户 29,268.08

建行北京北太平庄支行 11050161510000000084 募资专用账户 14,673,637.59

中信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 8110701014100302428 募资专用账户 29,538,362.76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上地支行 610123678 理财户 100,000,000.0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广渠门支行 653009992 理财户 100,000,000.0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昌平支行 697545203 理财户 100,000,000.00

北京银行中关村科技园区支行- 20000001997600011601080 理财户 100,000,000.00

平安银行上地支行 15000066206088 理财户 100,000,000.00

平安银行亦庄支行 15000068791702 理财户 100,000,000.00

宁波银行北京分行 77010122000663455 理财户 100,000,000.00

北京银行中关村海淀园支行 20000001997600008659819 理财户 100,000,000.00

合 计 1,604,211,623.27

上述存款余额中，已计入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净额以及银行理财产品投资收益合计5,668.80万

元（其中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5,668.80万元，报告期内公司收到的银行理财产品投资收益为

1,002.87万元）。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件：2017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无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五、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本公司无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六、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

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

附件1：2017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特此公告。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8月24日

附表1：

2017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77,387.33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346.53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2,634.97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

资项目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截至期

末承诺

投入金

额(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与承

诺投入

金额的

差额

(3)＝(2)-

(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4)＝(2)/

(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城市综

合交通

信息服

务及运

营项目

否

177,

387.33

177,

387.33

134,

335.00

4,

346.53

22,

634.97

-111,

700.03

16.85%

2018年11

月26日

0 否 否

合计 —

177,

387.33

177,

387.33

134,

335.00

4,

346.53

22,

634.97

-111,

700.03

16.85% — 0 — —

募投项目实际投资进度与投资计划存在差异的原

因

公司在目标城市实施的城市综合交通信息服务及运营项目正在稳步推

进，由于项目所在地政府内部程序影响，相关手续正在办理中，从而影

响项目实际投资进度，待政府程序完成后，项目实施将加快顺利推进。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2016年3月21日，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公司将原实施地点的北京、上海、

重庆、阜阳、昆明、郑州、洛阳、乌鲁木齐、潍坊、唐山以及秦皇岛11个城

市以及新增或调整的城市统归为三类城市进行管理：第一类城市：直辖

市，第二类城市：省会城市，第三类城市：其他。该事项已经公司2016年4

月6日召开的 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2017年7月25日，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的议案》， 公司将2015年非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城市综合交通信息服务及运营项目”

中包含的“智能停车综合信息服务及运营” 项目总投资额81,000万元

中的19,000万元变更为支付总部基地停车场经营权的租金总额。 该事

项已经公司2017年8月10日召开的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2016年度累计使用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30,000万元，使用期

限未超过12个月。

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产品情况

2016年12月14日，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继续

使用不超过人民币80,0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适时用于购买银

行保本型的理财产品。 相关决议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之内

有效，该等资金额度在决议有效期内可滚动使用。截止2017年6月30日，

本公司尚有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上地支行、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广渠门支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昌平

支行、北京银行中关村科技园区支行、平安银行上地支行、平安银行亦

庄支行、宁波银行北京分行、北京银行中关村海淀园支行购买保本型理

财产品总计80,000.00万元，理财期限为28天至181天。 剩余资金在募集

资金专户中管理。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项目截止2017年6月30日处于建设中，未产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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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 慕丽娜 ，作为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该公司之

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且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

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要求，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不存在《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本人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和条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条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

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的相

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八、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银监会《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融

资性担保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二、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保险公司独

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三、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对于独立董

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四、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相关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

规则，具有五年以上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六、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

人股东。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七、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

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八、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九、本人不是为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有重大

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一、本人在最近十二个月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任一种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二、最近十二个月内，本人、本人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三、本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四、本人不是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五、本人不是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因证券期货犯罪，受到司法机关刑事处罚或者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六、本人最近三十六月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七、本人未因作为失信惩戒对象等而被国家发改委等部委认定限制担任上市公司董事职务。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八、 本人不是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因连续三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也不委托其他

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被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予以撤换，未满十二个月的人员。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九、包括该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5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本人在该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未超过六年。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一、本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委托该公司董事会将本人的职业、学历、专业资格、详

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二、本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连续两次未亲自出席上市公司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三、本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连续十二个月未亲自出席上市公司董事会会议的次数超过期间董事会会议

总数的二分之一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四、本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意见经证实明显与事实不符的情

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五、本人最近三十六个月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六、本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七、本人不存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任期届满前被上市公司提前免职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八、本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的其他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声明人郑重声明：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

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本人在担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严格遵守中

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该公司主要股

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如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

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及时向公司董事会报告并尽快辞去该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本人授权该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及其他有关本人的信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业务专区录入、报

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或对外公告，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人行为，由本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声明人（签署）：慕丽娜

2017年8月22日

证券代码：002373� � � �证券简称：千方科技 公告编号： 2017-055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 黄峰 ，作为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该公司之间

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且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

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要求，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不存在《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本人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和条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独立董事任职条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

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的相

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八、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共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银监会《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融

资性担保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二、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保险公司独

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三、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对于独立董

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四、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相关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

规则，具有五年以上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六、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

人股东。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七、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

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八、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九、本人不是为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有重大

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一、本人在最近十二个月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任一种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二、最近十二个月内，本人、本人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三、本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四、本人不是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且期限尚未届满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五、本人不是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因证券期货犯罪，受到司法机关刑事处罚或者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的人员。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六、本人最近三十六月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七、本人未因作为失信惩戒对象等而被国家发改委等部委认定限制担任上市公司董事职务。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八、 本人不是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因连续三次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连续两次未能亲自出席也不委托其他

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被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予以撤换，未满十二个月的人员。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十九、包括该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5家。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本人在该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未超过六年。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一、本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委托该公司董事会将本人的职业、学历、专业资格、详

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二、本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连续两次未亲自出席上市公司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三、本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连续十二个月未亲自出席上市公司董事会会议的次数超过期间董事会会议

总数的二分之一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四、本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意见经证实明显与事实不符的情

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五、本人最近三十六个月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六、本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是 □ 否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七、本人不存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任期届满前被上市公司提前免职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如否，请详细说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十八、本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的其他情形。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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